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

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和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

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综合指标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为持续做好我市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工作，促进我市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与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发《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和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综合指标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告2026年第XX号）（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背景

按照土地增值税规范化标准化一体化建设工作要求，为持续做好土地增值税清算工程造价审核工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建设部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48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1号修改）第二条“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核算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费用，配合税务部门做好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的审查工作，防止由于成本费用不实等原因造成土地增值税的流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1号修改)第四条第二项“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凭证或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地方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建安造价定额资料，结合房屋结构、用途、区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项开发成本的单位面积金额标准，并据以计算扣除。具体核定方法由省税务机关确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5号）第五条第三款“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工程造价指标，结合市场因素，确定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委托惠州市建设工程造价协会编制了《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和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综合指标》，并已通过专家评审验收。现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与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公告发布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和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综合指标（以下简称“标准”）。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

标准主要包含基础工程、地下室工程、地上建筑工程、特殊装饰工程、室外配套工程、电梯工程、其他工程等类别的造价指标。
（一）适用范围

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纳税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5号）第二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参照标准测算其扣除项目金额，并据以计算扣除。

（二）适用时间和标准

税务机关参照标准据以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时，适用房产工程开工至竣工期间所对应年度的标准数值。如房产工程开工至竣工期间跨多个年度的，适用所跨年度标准数值的加权平均值。

（三）争议解决机制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按照标准据以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经税务机关认定后，予以调整。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施工）图、竣工图、施工合同、预算书、结算书、工程量清单、材料苗木清单、监理单位签证等。
三、《公告》生效时间

本公告自2026年XX月XX日起施行。纳税人发生本公告规定的事项，此前已出具税务清算审核结论的不再调整；此前未出具税务清算审核结论的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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